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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受袁永刚先生委托致公司《律师函》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 年 12 月 20 日，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闻泰科技”或“公

司”）收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受袁永刚先生委托致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建广资产”）、闻泰科技、上海小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小魅科技”）的《关于贵方

侵害袁永刚先生资产重组交易优先权及合伙企业表决权、优先购买权的相关事宜》（以下简称

“《律师函》”），《律师函》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公告的《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收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114）。 

收到《律师函》后，公司积极进行自查，并收到建广资产委托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致

袁永刚先生及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的《袁永刚先生 2018 年 12 月 19 日致函的回函》（以下

简称“《建广回函》”）。经与建广资产核实有关事项，现结合《建广回函》，针对《律师函》内

容，公司特此澄清如下： 

一、 关于安世半导体资产重组交易优先权 

《律师函》声称袁永刚先生及其关联方对该等交易享有重组优先权，其所谓安世半导体

资产重组交易优先权来源于袁永刚先生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建广资产（作为普通合伙人、执行

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北京中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以

下简称“中益基金”）签署的《宁波梅山保税区益穆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

补充协议》（以下简称“益穆盛补充协议”）第九条，原文为“普通合伙人同意，和标的公司

相关的资产重组（无论是通过合并、股权交易、资产交易或其他方式）交易，将给予或促使

给予有限合伙人及其关联方优先权。为此目的，普通合伙人同意将优先（i）向有限合伙人或

其关联方提供和标的公司和安世半导体项目有关的财务、法律和其他有限合伙人合理要求的

尽职调查资料，及（ii）和有限合伙人或其关联方商谈资产重组方案和条款”。 

《建广回函》认为，益穆盛补充协议第九条约定袁永刚先生享有的优先权仅指其本人或

其关联方享有优先提交方案建议及商谈的权利，其对安世半导体（即 Nexperia B.V.，下同）资

产重组不享有其他优先权，更不包含优先交易权或其提交的方案被优先采纳的权利。在安世

半导体资本化运作的过程中，2017 年 10 月，建广资产已优先向袁永刚先生通知其或其推荐



主体参与安世半导体资本化运作方案的遴选，袁永刚先生也实际通过其关联方苏州东山精密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山精密”）参与了安世半导体资本化方案的遴选，至此，在

安世半导体资本化过程中，建广资产已优先与袁永刚先生商谈重组方案，并充分履行了关于

优先权的相关义务。2018 年 2 月和 3 月，东山精密两次公告其拟与袁先生组成联合收购主体

共同受让合肥广芯半导体产业中心（有限合伙）合伙权益（该权益约占安世半导体全部投资

份额的 33.6%，转让方为安世半导体项目中第一大投资人），但袁永刚先生组织的买方团因竞

价原因未能中标。闻泰科技的子公司组织的联合体竞价成功后，经与全体投资人多次反复协

商沟通，绝大多数投资人同意闻泰科技及其关联方提出的安世半导体资本化方案。 

公司认为，该优先权仅为袁永刚先生与建广资产、中益基金单独约定的优先商谈资产重

组的权利，该优先商谈重组方案和条款之约定并不必然产生建广资产应与袁永刚先生或其关

联方就重组条款达成一致并签署合同之后果，因此该优先权既不是对安世半导体资产重组的

交易优先权，亦非对投资安世半导体的其他境内基金和境外基金财产份额的优先购买权；此

外，本次重组收购的 7 只境内基金和境外基金的投资人未对包括袁永刚先生在内的其他安世

半导体投资人作出任何承诺，也不存在袁永刚先生对 7 只境内基金和境外基金拟转让份额享

有优先购买权的安排，7 只境内基金和境外基金的份额转让不存在法律障碍。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如益穆盛补充协议所述，袁永刚先生与中益基金、建广资产约定的优先权，是“给

予或促使给予”袁永刚先生及其关联方优先权，且具体是指优先（1）提供财务、法律和其他

有限合伙人合理要求的尽职调查资料，及（2）和袁永刚先生或其关联方商谈资产重组方案和

条款。公司认为，前述有关优先商谈重组方案和条款之约定并不必然产生建广资产应与袁永

刚先生或其关联方就重组条款达成一致并签署合同之后果，因此该优先权并非对安世半导体

资产重组享有交易优先权，亦非对其他基金财产份额的优先购买权，该约定对 7 只境内基金

和境外基金份额的转让没有影响。 

如前所述，根据《建广回函》，在安世半导体资本化运作的过程中，建广资产已优先向袁

永刚先生通知其或其推荐主体参与安世半导体资本化运作方案的遴选，袁永刚先生也实际参

与了安世半导体资本化方案的遴选，建广资产已优先与袁永刚先生商谈重组方案，并履行了

优先权的相关义务。 

其次，如本次重组预案已披露的内容，本次重组涉及收购 7 只境内基金（分别为合肥广

芯、合肥广讯、合肥广合、合肥广轩、合肥广优、北京中广恒、合肥广腾）的 LP 份额和 GP

份额、收购或回购境外唯一基金（即 JW Capital）100%的 GP 份额和 LP 份额，其中境内 7 只

基金合计持有合肥裕芯控股有限公司（“合肥裕芯”）74.45%的股权，合肥裕芯和 JW Capital

通过香港裕成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Nexperia Holding B.V.100%的股权。经查阅该 7 只境内基金和



境外基金的合伙协议等文件，本次重组收购的 7 只境内基金和境外基金的投资人未对包括袁

永刚先生在内的其他安世半导体投资人作出任何承诺，也不存在袁永刚先生对 7 只境内基金

和境外基金拟转让份额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安排，7 只境内基金和境外基金的份额转让不存在

法律障碍。 

2018 年 2 月和 3 月，东山精密两次公告其拟与袁先生组成联合收购主体共同受让合肥广

芯半导体产业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权益，但袁永刚先生组织的买方团因竞价原因未能中

标。闻泰科技的子公司组织的联合体竞价成功后，经与全体投资人多次反复协商沟通，境内

7 只基金和境外基金同意参与本次重组。袁永刚先生试图通过竞标方式收购合肥裕芯的财产

份额，据此可说明其对于其他境内基金和境外基金的财产份额没有任何优先购买权，更无权

主张对安世半导体资产重组享有交易优先权。 

二、 关于 GP 份额转让的表决权及优先购买权 

《律师函》称“建广资产与上海小魅科技签订 GP 资产收购协议，将其持有的益穆盛的合

伙企业份额转让给上海小魅科技或其指定的上市公司关联方”，“严重侵害了袁先生对于其他

合伙人转让合伙企业份额的表决权”、“损害了袁先生的优先购买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

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该协议是违法和无效的”。 

《建广回函》认为，根据建广资产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与上海小魅科技等四方签订的《资

产收购协议》中，在过户参与本次重组的境内基金中建广资产所持 GP 基金份额中不包括未参

与本次重组的益穆盛中建广资产所持 GP 基金份额。因此，在未取得益穆盛其他投资人同意的

情况下，建广资产不会转让其持有的益穆盛 GP 份额。据此，建广资产并未损害袁先生作为益

穆盛有限合伙人享有的相关权益。 

公司认为，根据建广资产等转让方与上海小魅科技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参股公司签署<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115），各方明确，本次转让标的不包括建广资产持有的益穆盛 GP 份额，袁永刚先生对

本次重组的收购标的不享有表决权及优先购买权。 

综上所述，袁永刚先生投资的益穆盛仅持有合肥裕芯 3.0364%的股权，间接持有安世半

导体投资份额约 2.4%的权益，其既无权主张对本次重组收购的 7 只境内基金和境外基金的 LP

份额和 GP 份额的优先购买权，亦无权主张对安世半导体资产重组享有交易优先权，且本次重

组不涉及收购益穆盛的 LP 份额和 GP 份额，袁永刚先生对本次重组的收购标的不享有表决权

及优先购买权。 

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结构较为复杂、交易对方较多，最终收购标的安世半导

体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标准器件供应商，因此可能无法避免个别人士对本次重组提出疑问，



但上市公司一直希望通过本次收购安世半导体促进智能终端和半导体两大产业的融合，实现

闻泰科技和安世半导体共赢，同时也希望通过本次重组实现投资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上市公

司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促成本次交易，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后

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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